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  ATM無卡提款約定事項 

立約人為遠東國際商業銀行( 以下簡稱貴行) 存款客戶且已申請貴行「ATM 無卡提款服務」。立約人同意

經由 貴行行動銀行APP執行ATM 無卡提款交易，且遵守下列條款： 

1.ATM 無卡提款： 

1.1 立約人憑貴行提供之一次性「提款序號」、自行設定「無卡提款密碼」、「提款金額」及其他交

易驗證資訊於貴行或參加金融資訊系統跨行連線之自動化服務設備，如交易驗證資訊相符，貴行

即行支付，其交易與憑金融卡或存摺印鑑所為之交易行為，具有同等之效力。 

1.2 貴行認為立約人有不當往來或疑似有遭他人盜用之情形，可逕行終止「ATM無卡提款服務」。 

1.3 立約人申請「ATM無卡提款服務」後，未於申請日30日曆日內於貴行行動銀行APP執行「開通無卡

提款服務」開通服務手續，則該申請「ATM無卡提款服務」項目自動失效。 

1.4 「無卡提款密碼」連續錯誤3次，即鎖住服務，須重新申請服務。 

2.適用範圍： 

2.1 「ATM 無卡提款服務」以立約人於貴行開立且往來之存款帳戶為限。 

3.交易之效力： 

3.1 使用ATM無卡提款交易，包括領取現款及未來貴行經主管機關核准之自動化服務，其交易與立約人

以金融卡於自動化服務設備所為之交易行為，具同等效力。 

4.交易驗證資訊之保管： 

4.1 立約人自行設定「無卡提款密碼」時，應注意密碼之設置及使用，不宜使用與立約人個人資料有

關或具連續性、重複性或規則性之號碼為密碼，並對「ATM 無卡提款交易」之「提款序號」、「無

卡提款密碼」、「提款金額」及其他交易驗證資訊負保管之責，且不得將上開交易驗證資訊以任

何方式使第三人知悉或得以知悉，以確保交易安全。 

4.2 立約人同意就相關輸入資訊設定、「提款序號」、「無卡提款密碼」等，貴行均得認定為立約人

所為之有效指示。如因第三人冒用或盜用上開交易驗證資訊致生損害時，除可證明係貴行對資訊

系統之控管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外，應由立約人自行負責；如致貴行受有任何直接或間接

損害，立約人應負賠償之責。 

5.無卡交易申請之限制： 

5.1 ATM無卡提款交易限透過貴行行動銀行APP進行無卡交易申請。 

5.2 ATM無卡提款交易每一存款帳號，可同時申請多筆ATM無卡提款交易，惟每筆提領時效及累計提領

限額依貴行規定辦理。 

6.無卡交易提款限額： 

6.1 於貴行自動化服務設備提款時，以新臺幣（以下同）壹仟元為單位，單筆最高提款限額為貳萬元，

每日累計提領限額為壹拾伍萬元，與晶片金融卡之提款限額併計。於參加金融資訊系統跨行連線

金融單位設置之自動化服務設備提款時，每次最高限額為貳萬元。 

6.2 前項所定之金額，貴行得視實際業務需要隨時調整，除法規另有明定外，貴行應於調整5日前，以

顯著方式於營業處所及貴行網站公開揭示之。 

7.ATM無卡提款交易之「提款序號」失效： 

7.1 立約人於行動銀行完成ATM無卡提款交易之申請後，如逾貴行發送一次性提款序號之有效提款時間

未完成提款；或於貴行自動化服務設備輸入「提款序號」、「無卡提款密碼」、「提款金額」或

其他交易驗證資訊連續驗證錯誤次數達(含) 三次者，貴行為考量交易安全並保護立約人權益，該

「提款序號」將立即失效。 

8.ATM無卡提款交易功能之停用： 



8.1 立約人得隨時向貴行申請停用ATM無卡提款服務，並終止本約定事項。 

8.2 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貴行得隨時停用或暫時停止提供ATM無卡提款服務： 

8.2.1 立約人之帳戶作為洗錢、詐欺等不法之用途。 

8.2.2 立約人之帳戶經依法令規定列為暫停給付、警示或衍生管制帳戶。 

8.2.3 立約人違反法令規定、損及貴行權益或有其他不法行為。 

8.2.4 無卡提款交易有第三人不當持有使用之虞。 

9.ATM無卡提款交易資料之紀錄： 

9.1 立約人以ATM 無卡提款方式之提款紀錄，概以貴行連線系統之紀錄( 包括但不限於磁帶、錄影帶、

紙卷等）為準。 

10.ATM無卡提款交易資料之保存： 

10.1 立約人進行ATM 無卡提款交易之資料，貴行應至少保存五年以上。 

11.二十四小時服務專線及申訴管道： 

11.1 為保護立約人權益，立約人執行ATM無卡提款交易時若有任何疑義，請立約人撥打貴行24小時客

戶服務專線：(02)80731166或免付費客戶服務專線：0800-088-222。 

12.金融消費爭議： 

12.1 立約人對貴行因本約定事項所載之商品或服務所生之金融消費爭議，同意於金融消費者保護法所

稱爭議處理機構得受理範圍內，適用該機構所訂爭議處理程序。 

13.準據法及管轄法院： 

13.1 本約定事項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因本約定事項涉訟時，立約人同意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

第一審管轄法院。但法律有專屬管轄之特別規定者，從其規定。 

14.其他未盡事宜： 

14.1 除本約定事項另有約定外，其餘事項悉依貴行「存款開戶相關業務約定條款」( 含其變更或修訂) 

之相關約定辦理。 

 


